
Q1、人力資源調查辦理方式？ 

答： 

本調查與世界各國同採國際勞工組織(ILO)之就

業、失業標準定義及所建議之統計方法辦理，採分層二

階段隨機抽樣法，每月調查樣本計 2 萬戶（近 6萬個 

15 歲以上人口），動員各縣市基層調查人力近 700 人

辦理實地及電話訪查。 

抽選為本調查之對象，將接受訪問 4次，即本年

連續 2個月及明年相同月份 2次，第 1次及第 3次採派

員實地訪查，訪查前一週訪問員將寄出致受訪戶函，告

知受訪戶預計訪查時間，若受訪戶屆時不便接受訪查，

可聯絡訪問員改期，並於訪查結束後致贈精美紀念品 1

份；第 2次及第 4次採電話訪查（若為附帶辦理專案調

查之月份，仍採派員實地訪查），訪查前一週訪問員將

寄出明信片，告知受訪戶預計電訪時間，若受訪戶屆時

不便接受訪查，可聯絡訪問員改期。 


